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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活動 Google表單連結：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s2lWTrqDn7uqxFb6BJsn

vbxcppyx_gP13907rYkClD8Kyuw/viewform?usp=sf_link 

七、評選方式 

（一）評審委員：由本校組成評審小組評定之。 

（二）評審標準：符合百年校慶精神占50％、文詞創新占30％、優美占20％。 

八、獎勵方式 

（一）學生組：特優1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壹仟元；優選2名，每名頒發獎狀及獎

金伍佰元；甲等3名，每名頒發獎狀及獎金貳佰元。 

（二）社會組：特優1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壹仟元；優選2名，每名頒發獎狀及獎

金伍佰元；甲等3名，每名頒發獎狀及獎金貳佰元。 

（三）甄選結果公布於本校網站並擇期公開頒獎。 

（四）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從缺。 

（五）作品將廣泛應用於校慶活動文宣，達到宣傳識別之精神。 

九、版權歸屬：  

作品之著作權屬於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所有，本校保有刪除及修

飾等權利外，並永久持有宣傳、印刷、圖片揭載、公開展覽及播放之權利，

亦不另支酬勞予作者，參賽者不得有異議。作品若違反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

時，則由參賽者本人自行負擔法律責任。 




